
2023年检察监督申请复查期限 检察院监
督申请书(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检察监督申请复查期限篇一

《民事诉讼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
讼实行法律监督。民事检察监督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救济制
度，用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去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权和执行权，
是一种用公权力监督公权力的制度安排。但是，民事诉讼处
理的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人事务，民事检察监督必然会介入当
事人的私权利，其结果往往会直接影响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
利和义务。文章拟从民事检察监督程序的启动、案件事实的
审查、监督决定的作出三个方面，对民事检察监督中公权与
私权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民事检察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

民事检察监督;公权力;私权利

检察机关是宪法所确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检察监督是检
察机关对民事诉讼领域的介入，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一
部分。民事诉讼主要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
系，是当事人对自身私权利的处分，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机
关，是否应当介入民事诉讼曾饱受质疑。应当看到，民事检
察监督作为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对促进法院公正审
判、保障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一、民事检察监督的启动———依申请监督和依职权监督

(一)依申请监督是启动民事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对于人民法
院的裁判调解结果以及审判、执行程序的异议，属于当事人
的私权，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司法
实践中，检察机关依当事人申请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是民事
检察监督的常态，占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的90%以上。(二)依申
请监督的例外，检察机关主动出击虽然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
自己的私权利享有处分权，但一旦私权利触及到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时，公权力就会介入到民事诉讼中来。《人民
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41条明确规定：“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依职权进行监督：
(一)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审判、执行人员
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行为的;(三)依照有关规定需要人
民检察院跟进监督的。”对于符合以上三种情形的民事案件，
即使当事人没有申请监督，检察机关也应当依职权启动监督
程序。

二、民事检察监督的案件审查———当事人举证和检察机关
调查取证

(一)谁主张，谁举证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是基本原则，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是一种补充。双方当事人通过自己所
掌握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反驳对方的主张。为了保证
双方当事人对抗地位的平等性，检察机关应当保持中立，即
使具备相应的条件，一般情况下也不应当替当事人举证，否
则会造成民事检察权行使的越位，导致当事人诉权行使的不
平等。

(二)检察机关有限的调查核实权从《民事诉讼法》《人民检
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
若干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是举证责任
的主体，检察机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调查核实，



是当事人举证的一种补充，不能把检察机关也看作举证的主
体。在实践中，有些民行办案人员在案件审查过程中主动依
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投入了过多的司法资源。一方面，检察
机关为当事人一方调查取证会造成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失
衡;另一方面，有些案件在原审中是由于当事人举证不能而承
担不利后果，而检察机关即使在审查案件过程中为当事人取
得了证据，也不能证明生效裁判确有不当。检察机关无节制
地行使调查核实权，有违“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基本规
律，浪费了司法资源，破坏了当事人之间平等的诉讼地位。
但是，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确有存在的意义，法律在保障
举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赋予检察机关特定条件下有限
的调查核实权，在强化当事人举证的同时，保护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诉讼利益。

三、民事检察监督的抗诉决定———当事人意思自治与抗诉
权

(一)当事人在穷尽所有民事审判程序后权利仍然无法得到救
济的，可以依法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从《民事诉讼法》第209
条规定可以看出，法律赋予了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
权利，前提是穷尽民事诉讼程序内的审判救济，即“法院纠
错先行，检察抗诉断后”。訛譺当事人在经过了法院一、二
审程序之后，还需要向法院申请再审，原则上只有在穷尽了
所有的审判程序之后依然无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当事人
才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二)抗诉权是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唯一具有强制性的监督方
式从《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可以看出，法律赋予了检察
机关民事检察监督权，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情形
的裁判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检察机
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方式来进行监督。抗诉权是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定职责和权力，是检察机关
对于民事诉讼最具刚性的监督方式，只要检察机关提起抗诉，
法院就必须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依法对确有错误的民事



生效判决裁定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提出
抗诉，对于促进审判权依法公正行使、维护司法公正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实践中，当事人意思自治与检察机关民事抗诉权的行使还
存在一些冲突，如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和当事人的申请监督
理由不一致、抗诉理由不利于申请监督一方的当事人实体权
利的实现等。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对案件
进行审查后，认为应当提出抗诉，但抗诉理由和当事人的申
请监督理由不一致，那么应当以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抗诉理
由还是以当事人的申请监督理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检察机
关的抗诉理由可能使申请监督一方处于更为不利的诉讼地位，
检察机关是否还应当提起抗诉?对于此类问题，笔者认为，检
察机关不应仅考虑申请监督一方当事人的申诉目的，对于符
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民事案件，应当以其审查认定的抗
诉理由来提起抗诉。检察机关通过民事抗诉，客观上维护了
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机关，其抗
诉权最根本的法律追求体现在保证法院诉讼活动的合法性和
公正性，其重心还是在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因此，检察机关
对于民事案件应当居中审查，客观、中立地体现国家公意，
而不能作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而沦为救济机构。但是，我
们也不能排除有些民行办案人员为了迎合现行的考核制度，
过度追求抗诉案件数量。从实践中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和法治的不断完善，审判人员会更加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
权，错误裁判和损害国家、社会公益的调解书会越来越少，
抗诉案件的数量也会随之减少。检察机关应当对民事抗诉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考量，而不应一味地追求抗诉
案件数量。

四、对协调处理民事检察监督中公权与私权关系的两点思考

(一)要居中审查案件，保持中立地位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司法
公正而进行民事检察监督，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和当事人的申请监



督理由一致，并且在结果上维护了申请监督一方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但是检察机关监督的重心始终是法院民事诉讼活动
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并不是代表一方当事人而对抗另一方当
事人的救济机构。因此，检察机关应当独立、客观地审查民
事案件，不得有所偏向。在案件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从程
序上应当保证双方当事人都正常参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既要听取申请监督一方当事人的意见，也要听取另一方当事
人的意见，避免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另外，对于证据的调
查收集，检察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遵守“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不进行过度的调查核实，破坏当事人
的民事诉讼平等地位。

(二)要注重与当事人沟通交流，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民事检察
监督工作与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息息相关，民行办案人员要加
强与当事人的沟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时，对于符
合条件的监督申请，检察机关向其发出受理通知书，申请监
督的当事人往往会存在“冤屈有人管了”的思想;检察机关受
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不应当支持当事人的监督申请，申请
监督的当事人往往会认为检察机关不作为，与法院串通一气;
对于受理案件的检察机关提请抗诉而上级院作出不支持监督
申请决定的，也容易出现当事人缠诉闹访事件;对于检察机关
作出抗诉或者提请抗诉决定的案件，另一方当事人往往会认
为检察机关代表申请监督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与之对抗。因此，
在对民事诉讼的整个监督过程中，要及时做好对申请监督一
方当事人的风险告知工作，以及对双方当事人的释法说理工
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审查案件、作出决定，不得侵犯任何
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检察监督申请复查期限篇二

被申请人：************派出所

请求监督被申请人对涉嫌********x案依法立案侦查。



20**年9月22日晚，申请人就******x本人一事，向******派出
所报案，民警将申请人及带至****派出所制作了笔录，并于
第二天组织了一次调解，之后就一直未于立案。申请人多次
至被申请人处要求立案，被申请人一直推脱不予立案，并且
没有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明知
已涉及刑事犯罪而不予立案，且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
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
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
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受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
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
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
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
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
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综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立案监督申请，望贵院能查
明事实，依法监督被申请人立案侦查，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

检察监督申请复查期限篇三

申请人：，女，汉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住，联
系电话：。

被申请人：*派出所

申请事项



请求监督被申请人对涉嫌案依法立案侦查。

事实与理由

20**年9月22日晚，申请人就本人一事，向*派出所报案，民
警将申请人及带至*派出所制作了笔录，并于第二天组织了一
次调解，之后就一直未于立案。申请人多次至被申请人处要
求立案，被申请人一直推脱不予立案，并且没有出具《不予
立案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明已涉及刑事犯罪而
不予立案，且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行为已违反法律规
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
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
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受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
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
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
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
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
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综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立案监督申请，望贵院能查
明事实，依法监督被申请人立案侦查，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

此致

敬礼!



20**年x月x日

检察监督申请复查期限篇四

申请人：，女，汉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住，联
系电话：。

被申请人：************派出所

申请事项

请求监督被申请人对涉嫌*********案依法立案侦查。

事实与理由

20xx年9月22日晚，申请人就*******本人一事，向******派
出所报案，民警将申请人及带至****派出所制作了笔录，并
于第二天组织了一次调解，之后就一直未于立案。申请人多
次至被申请人处要求立案，被申请人一直推脱不予立案，并
且没有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明
已涉及刑事犯罪而不予立案，且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
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
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
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受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
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
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
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
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



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综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立案监督申请，望贵院能查
明事实，依法监督被申请人立案侦查，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

此致

敬礼!

20**年x月x日

检察监督申请复查期限篇五

申请请求：

1、强制执行被申请人赔偿款**元;

2、本案执行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市**区人民法院于**年**月**日就申请人**诉被申请
人**人身损害侵权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判决被申请人**应
于20**年**月**日前支付申请人**x元赔偿款。

被申请人未上诉，原判决现已生效。申请人多次要求被申请
人支付，被申请人均不予理会，拒不执行原判决，被申请人
至今尚未支付申请人赔偿款。故申请人要求强制执行被申请
人赔偿款4**元，同时本案执行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此致


